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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学是一门极具实践品格的部门法学，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读者培养和提高实践能力
。
本书的编写原则是简洁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照顾到案例教学需要、考试需要（司法考试、法律硕士联
考、自学考试等）和自学需要（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业务素质提高），其基本读者对象为
法学专业学生，兼顾司法考试等考试群体。
本书除了在编写质量上狠下功夫外，还在编写体例上进行了尝试。
这表现在：（1）本书案例极其丰富。
本书共收录编号案例501个，除编号案例外，还有大量解释性、辅助理解的小案例。
每节开头都有一个能涵盖本节主要知识难点或知识重点的典型案例，并在该节的末尾对该案例加以深
度解析。
正文的叙述部分则边叙述边夹杂着大量短小精悍的案例，每个案例都有统一的编号，便于读者索引。
正文并非是对案例的简单研讨，而是通过案例说明和辅证基本的刑法知识点，以达到使读者读懂教材
、引导读者建立对刑法学的直观印象和感性认识的目的。
这是本书作为刑法案例教材的最大特色。
（2）本书的另一亮点是在每节后面都设置了“法条链接”、“典型案例目录索引”、“参考阅读的
文献资料”等栏目。
“法条链接”选取刑法典中与本节内容对应的法条，以便于学生随时查阅；“典型案例目录索引”列
举了与本节内容相关的权威性案例的出处；“参考阅读的文献资料”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文献著作。
章节末尾设置这几个栏目的目的在于给那些学有余力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便利，增强本书的通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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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原则是简洁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照顾到案例教学需要、考试需要(司法考试、法律硕士联考
、自学考试等)和自学需要(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业务素质提高)，其基本者对象为法学专业
学生，兼顾司法考试等考试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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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犯罪主观方面（32例）  第一节 犯罪故意（8例）  第二节 犯罪过失（5例）  第三节 不可抗力与意
外事件（3例）  第四节 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5例）  第五节 认识错误（1l例）第七章  正当化行为（88
例）  第一节 正当防卫（54例）  第二节 紧急避险（34例）第八章  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72例）  第
一节 犯罪预备（16例）  第二节 犯罪未遂（33例）  第三节 犯罪中止（23例）第九章  共同犯罪（23例
）  第一节 共同犯罪的概念及构成（11例）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4例）  第三节 共同犯罪人的刑事
责任（8例）第十章  罪数形态（32例）  第一节 罪数判断标准（10例）  第二节 实质的一罪（6例）  第
三节 法定的一罪（3例）  第四节 处断的一罪（13例）第十一章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23例）  第一节 主
刑（14例）  第二节 附加刑（7例）  第三节 非刑罚处理方法（2例）第十二章  刑罚裁量制度（28例）  
第一节 累犯（4例）  第二节 自首（11例）  第三节 立功（5例）  第四节 数罪并罚（4例）  第五节 缓刑
（4例）第十三章  刑罚的执行和消灭（35例）  第一节 减刑（17例）  第二节 假释（7例）  第三节 追诉
时效（1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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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刑法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在我国的法源地位是不一样的。
而学理解释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实际上在理论和实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一）刑法的立法解释刑法的立法解释是指由有权立法机关对刑法所作出的解释。
在我国，立法机关分为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但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刑
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地方立法机关没有刑法解释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7月24日曾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刑法第17条第2款所规
定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罪种范围提出的问题制作了《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
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这一“批复”只能作为解释性意见，但不是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立法解释仅表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刑法所作的解释，不包括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
所作的解释和由国家立法机关在法律的起草说明或修改说明中所作的解释。
例如，刑法第97条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
作用的犯罪分子。
”这虽然也是对刑法条文的解释，但不是刑法立法解释，而是刑法立法本身。
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刑法该条进行解释，就是刑法立法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的解释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刑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
含义的情形，二是刑法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情形。
“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会使已有的刑法规定更加明确、具体，“明确适用法律依据”会使刑法规定
得到一定程度的价值补充，出现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补充规定”。
但是，作为立法解释的“补充规定”与作为立法的“补充规定”不同。
刑法立法解释的“补充规定”所涉及的刑法原有规定是弹性的，对弹性法律规定的“补充”表明的只
是在不改变法律条文的基础上作法律内容上的增加和充实，是一种具有普适性、抽象性的一般解释性
规定；作为立法的“补充规定”所涉及的是刑法的硬性规定，它是对刑法的修改，或对刑法未规定的
内容作出规定，变无为有，或通过增加法律条文来废除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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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案例刑法学(总论)》：法学格致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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